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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致同专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ＺＡ１８３０

号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开股份）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５００

号）的规定编制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对照表是首开股

份董事会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的基础上对首开股份董事会编制的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对

照表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３１０１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

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对照表不存在重大错报。在审核工作中，我们结合

首开股份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

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首开股份董事会编制的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

行字［

２００７

］

５００

号）的规定，如实反映了首开股份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仅供首开股份本次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发行新股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关黎明

中国注册会计师 郭丽娟

中国·北京 二

Ｏ

一三年十 月十八日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证监许可字［

２００９

］

４５０

号《关于核准北

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３３

，

９９５

万股，每股发行价

１３．９６

元，共募集资金

４７４

，

５７０．２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３

，

０５０．３０

万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

４６１

，

５１９．９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募集资金

４６１

，

５１９．９０

万元已全部存入本公司在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

１０９０００４１３１０５０１

账户。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北京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京京都天华验字

（

２００９

）第

０３２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 募集资金专户现已销户。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１．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１

。

２．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承诺投资总额

４６１

，

５１９．９０

万元，实际投资总额

４６１

，

５１９．９０

万元，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

额不存在差异。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本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情况

１．

对外转让前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完工程度

％

实现效益

理想城项目二期

９

，

７６５．９０ ９

，

７６６．００ ６２ ５

，

７６２．１７

２．

对外转让的收益情况

本公司及下属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南通金黄海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分别以

１７

，

８１３．５０

万元和

３

，

５６３．５６

万元出售所持有的海门融辉

８３．３３％

和

１６．６７％

股权，处置日（产权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确认股权转让收益

１２

，

６１５．２３

万元。

五、临时闲置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运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总额为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将该笔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继续运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总额为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将该笔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六、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４６１

，

５１９．９０

万元，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４６１

，

５１９．９０

万元，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０．００

万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０．００％

。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存储累计利息扣除

手续费净额

９

，

２９１．０６

万元已划入募投项目回龙观使用。

七、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１．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见附件

２

。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效益

１８５

，

３５５．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各项目累计已实现效益

２０５

，

１９６．５７

万

元。

２．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单店住宅小区二期尚有

２３４

，

８３５．６９

平方米、回龙观文化居住区

Ｄ０２

、

Ｆ０６

尚有

１０３

，

３８０．０７

平方米、苏州市工业园区

９０

号地尚有

５

，

０１６．６７

平方米、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住宅商业金融项目

尚有

１７

，

７２４．３３

平方米未实现销售收入。

３．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由独立的项目公司经营管理，其实现效益为项目公司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实际完

成的经营净利润。

八、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的有关内容对照（单位：万元）

投资项目 投入时间 信息披露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单店住宅小区二期

２００９

年

６１

，

２８６．００ ６１

，

２８６．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４９

，

５９０．２７ ４９

，

５９０．２７

２０１１

年

５４

，

２９８．２４ ５４

，

２９８．２４

２０１２

年

４７

，

３７９．００ ４７

，

３７９．００

小计

２１２

，

５５３．５０ ２１２

，

５５３．５０

回龙观文化居住区

Ｄ０２

、

Ｆ０６ ２００９

年

４

，

２７８．００ ４

，

２７８．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２５

，

２６８．６４ ２５

，

２６８．６４

２０１１

年

５１

，

５８３．０６ ５１

，

５８３．０６

２０１２

年

４３

，

７５０．１３ ４３

，

７５０．１３

２０１３

年

５５．０２ ５５．０２

小计

１２４

，

９３４．８６ １２４

，

９３４．８６

苏州市工业园区

９０

号地

２００９

年

９

，

５２９．００ ９

，

５２９．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２８

，

８１７．９６ ２８

，

８１７．９６

２０１１

年

２１

，

９１３．４４ ２１

，

９１３．４４

２０１２

年

－－ －－

小计

６０

，

２６０．４０ ６０

，

２６０．４０

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住宅商业金融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４

，

４８７．１４ ４

，

４８７．１４

２０１０

年

９

，

６２７．００ ９

，

６２７．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３９

，

８９１．００ ３９

，

８９１．００

２０１２

年

－－ －－

小计

５４

，

００５．１４ ５４

，

００５．１４

首开？理想城项目二期

２００９

年

５

，

７００．００ ５

，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４

，

０６６．００ ４

，

０６６．００

２０１１

年

－－ －－

２０１２

年

－－ －－

小计

９

，

７６６．００ ９

，

７６６．００

合计

４６１

，

５１９．９０ ４６１

，

５１９．９０

说明：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

有关内容不存在差异。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18日

附件

１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６１

，

７６５．８９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４６１

，

５１９．９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２００９

年：

８５

，

２８０．１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７

，

３６９．８７

２０１１

年：

１６７

，

６８５．７４ ２０１２

年：

９１

，

１２９．１３

２０１３

年：

５５．０２

投资项目 投资项目 投资项目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

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１

单店住宅小区二

期

否

２１２

，

６２４．００ ２１２

，

６２４．００ ２１２

，

５５３．５０ ２１２

，

６２４．００ ２１２

，

６２４．００ ２１２

，

５５３．５０ －７０．５０ ２０１３

年

２

回龙观文化居住

区

Ｄ０２

、

Ｆ０６

否

１２４

，

８６５．００ １２４

，

８６５．００ １２４

，

９３４．８６ １２４

，

８６５．００ １２４

，

８６５．００ １２４

，

９３４．８６ ６９．８６ ２０１３

年

３

苏州市工业园区

９０

号地

否

６０

，

２６０．００ ６０

，

２６０．００ ６０

，

２６０．４０ ６０

，

２６０．００ ６０

，

２６０．００ ６０

，

２６０．４０ ０．４０ ２０１２

年

４

北京市顺义区李

桥镇住宅商业金

融项目

否

５４

，

００５．００ ５４

，

００５．００ ５４

，

００５．１４ ５４

，

００５．００ ５４

，

００５．００ ５４

，

００５．１４ ０．１４ ２０１２

年

５

首开？理想城项

目二期

否

９

，

７６５．９０ ９

，

７６５．９０ ９

，

７６６．００ ９

，

７６５．９０ ９

，

７６５．９０ ９

，

７６６．０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

合计

４６１

，

５１９．９０ ４６１

，

５１９．９０ ４６１

，

５１９．９０ ４６１

，

５１９．９０ ４６１

，

５１９．９０ ４６１

，

５１９．９０ ０．００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１

单店住宅小区二期

８３

，

８３３．００ ３３

，

２２３．４３ ２０

，

７５８．０３ ３１

，

３０６．７０ ９６

，

７２２．５３

是

２

回龙观文化居住区

Ｄ０２

、

Ｆ０６

４８

，

１７２．００ ２０

，

９９０．３１ ３０

，

４２６．７７ －１０．９０ ５１

，

４０６．１８

是

３

苏州市工业园区

９０

号地

１６

，

９７７．００ ７

，

８７０．１５ ７

，

３４８．８５ ６１．９８ １１

，

９３３．４６

注

１

４

北京市顺义区李桥

镇住宅商业金融项

目

２７

，

４５８．００ ９

，

４５２．２４ １９

，

２３３．９２ ６５２．２６ ２８

，

０７９．０１

是

５

首开？理想城项目二

期

８

，

９１５．００ １７

，

０５５．３９ １７

，

０５５．３９

注

２

合计

１８５

，

３５５．００ ７１

，

５３６．１３ ９４

，

８２２．９６ ３２

，

０１０．０４ ２０５

，

１９６．５７

附件

２

：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１

单店住宅小区二期

８３

，

８３３．００ ３３

，

２２３．４３ ２０

，

７５８．０３ ３１

，

３０６．７０ ９６

，

７２２．５３

是

２

回龙观文化居住区

Ｄ０２

、

Ｆ０６

４８

，

１７２．００ ２０

，

９９０．３１ ３０

，

４２６．７７ －１０．９０ ５１

，

４０６．１８

是

３

苏州市工业园区

９０

号地

１６

，

９７７．００ ７

，

８７０．１５ ７

，

３４８．８５ ６１．９８ １１

，

９３３．４６

注

１

４

北京市顺义区李桥

镇住宅商业金融项

目

２７

，

４５８．００ ９

，

４５２．２４ １９

，

２３３．９２ ６５２．２６ ２８

，

０７９．０１

是

５

首开？理想城项目二

期

８

，

９１５．００ １７

，

０５５．３９ １７

，

０５５．３９

注

２

合计

１８５

，

３５５．００ ７１

，

５３６．１３ ９４

，

８２２．９６ ３２

，

０１０．０４ ２０５

，

１９６．５７

注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苏州市工业园区

９０

号地已累计实现效益

１１

，

９３３．４６

万元，尚有

５

，

０１６．６７

平方米房产未实现

销售收入。

注

２

： 首开？ 理想城项目二期运营实现效益

５

，

７６２．１７

万元， 二期对外转让收益

１１

，

２９３．２２

万元， 合计实现效益

１７

，

０５５．３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首开股份对外转让海门融辉股权，实现股权转让收益

１２

，

６１５．２３

万元，转让价格为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海门融辉净资产评估价值。本次以全部转让收益

１２

，

６１５．２３

万元扣除理想城项目一期资产及负债评估净增值

１

，

３２２．０１

万元后剩余部分作为理想城项目二期的对外转让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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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股份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份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在会议召开五日前以书面通知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希模先生主持，应参会董事十

一名，实参会董事十一名。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通过如下议题：

（一）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

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因公司发展战略需要，调整公司债发行规模，拟终止实施《关于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

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照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资格、条件的要求，

经认真自查，确认：

１

、公司的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２

、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有效性不存在重大缺陷；

３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已对公司开展了尽职调

查，目前初步的看法是公司拟发行的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级别良好。如果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最终出具相同观点的

评级报告，公司将能够满足试点办法对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级别的要求；

４

、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额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５

、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不少于本次公司债券一年的利

息。

６

、公司本次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百分之四十；

７

、公司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最近

三十六月内公司财务会计文件存在虚假记载，或公司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行为；前一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尚未募足；

对已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有违约或者迟延支付本息的事实，仍处于继续状态；违反《证券法》规定，改变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所募资金的用途；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公司经自查认为公司具备发行

公司债券的条件。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主要内容如下：

１

、发行规模：本次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５８

亿元（含

５８

亿元），可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

以一期或分期形式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 具体发行规模和分期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

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次公司债券向社会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债券期限：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不超过

１０

年（含

１０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本

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 市场情况和发行

时本公司资金需求情况予以确定。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４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调整债务结构、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建设以及未来

可能的收购兼并项目等。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５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次公司债券采用无担保形式发行。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６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本次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本方案内容详见《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预案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５０

）。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为保证公司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工作，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发行公

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发行期数及分期

方式、债券期限、募集资金用途、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还本付息的期限和

方式、具体配售安排、上市地点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２

、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申报事宜。

３

、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４

、执行发行及申请上市所有必要的步骤（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有

必要的文件、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上市协议、各种公告等）及

根据适用法例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等）及在董事会或其董事已就发行作出任何上述行动及步骤的情况下，批准、确认

及追认该等行动及步骤。

５

、办理公司债券的还本付息等事项。

６

、在市场环境和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工作。

（下转B6版）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Beijing� Capital� Development� Co.,� Ltd.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１８３号）

二０一三年十月

公司声明

１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３

、本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４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５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本预案所述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别提示

１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获得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２６

次会

议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需要经过国土资源部和住

建部等监管部门的核查，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首开集团在内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信托投资公司（以其自有资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

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十名合格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多个投资账户持有股份的，视为一个发行对

象。发行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合计不超过

６７

，

５００

万股（含本数），其中首开集团承诺认购数量不低于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１０％

（含

１０％

）。具体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主承销商（保荐机构）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公司将对发行数量进

行相应调整。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２６

次会议决议公告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并

且不低于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每股净资产，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５．９３

元

／

股。（本次发行前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底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具体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根

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首开集团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询价过程中的报价，其认

购价格与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价格相同。

５

、首开集团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得以任何方式促使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以及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之股份等；其他投资者本次认购的股份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６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１

北京通州区宋庄镇

Ｃ０２／Ｃ０６

地块商品住

房建设项目

３６９

，

５８９．４８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太原

ＣＧ－０９３２

地块西区项目

３９６

，

５１２．７６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苏州

２０１１－Ｂ４０

地块项目

２４５

，

８４５．２１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北京通州区于家务乡乡中心

Ａ／Ｃ

地块项

目

３９３

，

３８７．８６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

，

４０５

，

３３５．３１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８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的要求，公司对《公

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的条款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并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外，公司制

定了《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利润分配政策。本预案已在“第五节 公司利润分配

政策和执行情况”中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最近三年现金分红金额及比例、未分配利润使用安排等进行了说明，请投资

者予以关注。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累计现金分红

１

，

０７９

，

６１５

，

２５０

元，占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６６．９４％

。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将发生变化，但不会导致公司不具备上市条件。

释义

除非本预案另有所说明，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１

发行人、公司 指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

首开集团 指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

发行、本次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以非公开方式发行的

Ａ

股

股票的行为

４

本预案 指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５

定价基准日 指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２６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６

中国证监会或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７

天鸿集团 指 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

８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９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背景

１

、房地产市场发展趋于理性，进一步释放有效需求

房地产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国务院常务

会议提出采取政策措施助推消费升级，支持居民家庭首套自住购房、大宗耐用消费品、教育、旅游等信贷需求，支持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扩大消费金融公司试点。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积极释放有效需求，推动居民消费升级，保持合理

投资增长，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中央的工作部署为房地产市场的

理性发展提供指导方向，促进房地产市场有效需求的进一步释放。

２

、新型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十八大工作报告中提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和“必须以改善

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

题”。

２０１３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明确提出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作为经济工作主要任务。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新增城镇人口将持续创造较大的购房需求。在城镇人口、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不断

增加以及土地供应持续偏紧的前提下，房地产行业中长期发展前景依然看好，房地产市场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３

、公司参与保障性住房项目开发，有力支持了安居工程建设

近年来，我国政府提出多项房地产改革措施，重点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问题，有效缓解了居民住房需求

压力。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１

〕

４５

号），提

出把住房保障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在国家大力推进保障房建设的背景下，作为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公司先后参与完成了回龙观文化居住区、通惠

家园、常营、小屯等多个具有明显社会效应的保障性住房项目，对完善北京地区的住房保障体系、改善住房供应结构、

平抑住房价格以及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等起到了积极示范效应，体现了“责任地产”的企业理念。

４

、公司经营稳健，业绩良好

公司秉承稳健经营方针，坚持“现金为王、销售为先、效率为本”的经营原则，实施坚持创新变革、与标杆企业战略合

作、稳健经营、加快项目周转和加大在北京获取土地储备力度的经营策略，保持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２０１２

年，公司实现销

售面积

１３３

万平方米，签约金额

１７７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５６．４７％

、

５５．２６％

，实现销售收入

１２６．７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４０．１９％

。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目的

１

、增强公司资金实力，提高行业竞争力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公司的资金实力将获得大幅提升，为开发建设房地产项目提供有力的资金保

障，从而保持公司的盈利能力、改善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巩固行业地位，增强未来发展潜力从而进一步提高

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２

、支持公司项目开发建设

房地产开发企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企业，充足的现金流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业务的发展与规模的

扩张，公司存在较大的资金需求；同时，公司拥有较丰富的土地储备，大量后续项目的开发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入北京通州区宋庄镇

Ｃ０２／Ｃ０６

地块、太原

ＣＧ－０９３２

地块西区、苏州

２０１１－Ｂ４０

地块、北京通州区于家务乡乡中心

Ａ／Ｃ

地块等经济效益较好的项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施，有利于支持公司的项

目建设，保持盈利能力，公司的资金实力将获得大幅提升，为开发建设房地产项目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二、 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一）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首开集团在内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信托投资公司（以其自有资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

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十名合格投资者。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多个投资账户持有股份的， 视为一个发行对

象。发行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上述范围内，公司在取得本次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

定发行对象。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以现金认购。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上述发行对象中，首开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尚未确知其他发行对象与本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三、 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发行数量、限售期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２６

次会议决议公告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且不

低于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每股净资产，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５．９３

元

／

股（本次发行前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底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具体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

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首开集团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询价过程中的报价，其认购价

格与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价格相同。

（四）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合计不超过

６７

，

５００

万股（含本数），其中首开集团承诺认购数量不低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１０％

（含

１０％

）。具体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主承销商（保荐机构）协商确定。若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公司将对发行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

（五）限售期

首开集团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促使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以及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之股份等；其他投资者本次认购的股份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六）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四、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五、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投入以下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北京通州区宋庄镇

Ｃ０２／Ｃ０６

地块商品住房建设项目

３６９

，

５８９．４８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太原

ＣＧ－０９３２

地块西区项目

３９６

，

５１２．７６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苏州

２０１１－Ｂ４０

地块项目

２４５

，

８４５．２１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北京通州区于家务乡乡中心

Ａ／Ｃ

地块项目

３９３

，

３８７．８６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

，

４０５

，

３３５．３１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公司项目的资金需要，公司将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将按上述项目顺序投入，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

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六、 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首开集团与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承诺以现金，并且与其他投资者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数量

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总数的

１０％

（含

１０％

）。该行为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须经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首开集团及其

关联方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事项予以回避表决。

除控股股东首开集团外，本次发行其他发行对象，范围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

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其他投资者。本公司尚未确知其他发行对象

与本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七、 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首开集团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１１１

，

９８３．３９

万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比

例为

４９．９５％

；首开集团通过持有

１００％

股权的下属公司天鸿集团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共计

１４

，

２７１．４３

万股，占发行人总

股本的比例为

６．３７％

；即首开集团合计持有股份占发行人股本的比例为

５６．３２％

。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上限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首开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共占发行人股本

的比例不低于

４５％

，仍处于控股股东地位。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发行人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八、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发行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

九、 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情况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２６

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需要经过国土资源部和住建部等监管部门的核查，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

险。

第二节 首开集团基本情况及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摘要

一、 首开集团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注册资金：

１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希模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三区

５２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住宿、餐饮。一般经营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

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２

、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首开集团与首开股份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３

、主要经营情况及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的发展情况和经营成果

首开集团主营业务包括保障性住房建设、房地产开发及持有型物业经营等，最近三年首开集团总资产、净资产、营

业收入及利润总额等主要财务指标见下表（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总资产

８

，

８０７

，

５５７．５１ ７

，

６８７

，

３７２．１１ ５

，

４８３

，

４０５．４０

所有者权益

１

，

４９２

，

７０３．５１ １

，

３１９

，

０５７．７９ １

，

０８２

，

７２３．５０

营业收入

１

，

５９２

，

１７２．５６ １

，

０６５

，

９４２．９１ ９２６

，

１５５．２６

利润总额

２６７

，

６５６．４２ ２５５

，

４６４．１４ １８５

，

９０２．０１

４

、首开集团最近一年的简要会计报表

（

１

）首开集团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简要资产负债表（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

，

８０７

，

５５７．５１

其中：流动资产

７

，

８６２

，

６２８．５１

负债总额

７

，

３１４

，

８５４．０１

所有者权益总额

１

，

４９２

，

７０３．５１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总额

８４０

，

２０２．２９

（

２

）首开集团

２０１２

年简要利润表（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１

，

５９２

，

１７２．５６

营业利润

２６０

，

６５５．８０

利润总额

２６７

，

６５６．４２

净利润

２０５

，

３３８．７５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１４２

，

３１０．５６

５

、首开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处罚及诉讼等相关情况

首开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

６

、本次发行完成后，首开集团与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争的说明

２００７

年，首开集团以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实现整体上市的过程中，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就新奥集团公司

股权问题承诺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或由首开股份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截至目前，首开

集团未能按承诺完成持有的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主要原因为：新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国资委，

首开集团按照国资委要求对新奥公司只履行出资义务，不参与公司经营决策，没有自行处置股权的权利，新奥公司的

股权处置须由北京市国资委予以安排。首开集团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再次向北京市国资委进行了报告，请国资委就此事

给予明确指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北京市国资委发文（京国资（

２０１３

）

４５

号）同意对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进行调整，

首开集团所持新奥公司全部股权将由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收购。

首开集团在

２００７

年资产重组承诺中列入处置计划的下属子公司中，尚有

４

家未完成处置或清算，即海南天鸿海岛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泰安泰山国际饭店有限公司、北京燕栖舫宾馆公司和北京宝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首开集团处置清算这些子公司股权需要实施一系列的技术步骤，经过寻求意向受

让方、对股权进行审计评估以确定合理的转让价格、以及挂牌交易等阶段才能完成。如果没有找到意向受让方，贸然将

股权挂牌出售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不必要损失。另外，北京宝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项目开发中曾承诺为项目

所在地建设一座小学，但因政府原因，该小学所在位置还有一部分房屋没有完成拆迁工作，宝泰公司必须完成此项业

务后才能清算。首开集团将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以务实的态度多方寻求意向受让方，稳步推进这

４

家子公司

的处置清算工作。

首开集团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不会因本次发行而与公司之间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７

、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首开集团与本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与控股股东首开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存在材料采购、接受劳务、承租及租赁、资金担保、资金拆借等

关联交易，相关交易均已披露并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定期报告、临时公告。

二、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１

、合同主体

发行人：首开股份

认购人：首开集团

２

、认购方式、支付方式、认购数量、认购价格、限售期

（

１

）认购方式：以现金认购发行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

（

２

）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

３

）认购数量：认购人承诺认购数量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１０％

（含

１０％

），具体认购股份数由双方在发

行价格确定后签订补充协议最终确定。

（

４

）认购价格：本次发行中发行人向认购人发行的发行价格与向其他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价格相同。该发行价格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且不低于发行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每股净资产，即发行

价格不低于

５．９３

元

／

股，在公司取得本次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规定的

竞价程序进行竞价，并根据竞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与主承销商（保荐机构）协商确定。发行人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

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

５

）限售期：认购人认购的股票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３

、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同在以下条件均获得满足之日起正式生效：

（

１

）本次发行已经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

２

）认购人认购本次发行新股已经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

３

）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４

、违约责任条款

首开集团及本公司应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协议，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应依法赔偿由此造成的对方的全部损失。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北京通州区宋庄镇

Ｃ０２／Ｃ０６

地块商品住房建设项目

３６９

，

５８９．４８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太原

ＣＧ－０９３２

地块西区项目

３９６

，

５１２．７６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苏州

２０１１－Ｂ４０

地块项目

２４５

，

８４５．２１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北京通州区于家务乡乡中心

Ａ／Ｃ

地块项目

３９３

，

３８７．８６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

，

４０５

，

３３５．３１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公司项目的资金需要，公司将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将按上述项目顺序投入，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

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北京通州区宋庄镇

Ｃ０２／Ｃ０６

地块商品住房建设项目

１

、项目情况要点

项目名称：北京通州区宋庄镇

Ｃ０２／Ｃ０６

地块商品住房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

３６９

，

５８９．４８

万元

项目建设年限：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项目经营主体：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规划占地面积：

１９５

，

５４３．９５

平方米， 其中建设用地

１３６

，

２４９．５６

平方米； 代征道路

４３

，

５５３．８２２

平方米； 代征绿化

１５

，

７４０．５７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２８２

，

４６２．２７

平方米

预计销售额：

４４１

，

３４０

万元

２

、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北京市的东部，通州区北部宋庄镇寨辛庄组团内，北京市的东北方向五环到六环之间。

Ｃ０２

项目用地范

围为：东北至寨辛庄东三路，东南至寨辛庄一街，西南至寨辛庄东二路，西北至寨辛庄中街；

Ｃ０６

项目用地范围为：东至

寨辛庄东三路，南至寨辛庄南街，西至寨辛庄东二路，北至寨辛庄一街。

本项目占地面积

１９５

，

５４３．９５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２８２

，

４６２．２７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２０４

，

４０８．１７

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

面积

２０１

，

６２６．７１

平方米，配套及公建

２

，

７８１．４６

平方米，容积率

１．５０

。

３

、项目的市场前景

本项目位于北京市东部，东接河北省三河市燕郊，西邻朝阳区，北部与顺义区李桥镇接壤，镇域南部用地纳入通州

新城紧邻东六环路。

项目距

ＣＢＤ

核心区域

２０

公里，距望京

１７．３

公里，距首都国际机场

１１．２

公里，距顺义区

１５．３

公里，距通州中心区

９．４

公

里，距燕郊镇

１３．１

公里， 临东六环、通顺路交通便利。

本项目的定位为中档商品住宅。项目周边住宅项目，销售均价为

２３

，

０００

元

／

平方米左右。

４

、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本公司以挂牌的方式取得该项目国土使用权。该项目已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文号：京地出【合】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６８

号；

０２６７

号），并已取得环评批复（文号：京环审【

２０１１

】

５２４

号）、立项批文（文号：京发

改【

２０１２

】

１３９

号；

１４２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文号：京通国用（

２０１１

出）第

００１２７

号；

００１２８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文

号：

２０１２

规（通）地字

００１３

号；

００１４

号）、工程规划许可证（文号：

２０１３

规（通）建字

０１０７

号；

００８０

号；

００３８

号；

００３９

号；

００４０

号；

００４１

号；

０１０６

号；

００３７

号；

００７５

号；

００３５

号；

００３６

号；

００２６

号）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文号：【

２０１３

】施建字

０４７８

号；

０４９３

号；

０４７６

号；

０４９２

号；

０４７９

号；

０４５９

号），其他资格文件按照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正在陆续办理。

５

、投资估算

本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３６９

，

５８９．４８

万元，其中土地成本为

１５９

，

７２１．７９

万元，项目前期开发费用

５

，

０６９．２３

万元，配套

费用

３３

，

６１１．８４

万元，施工费用

１０６

，

２７１．８５

万元，期间费用

３５

，

４９３．４７

万元，税金及其他费用

２９

，

４２１．３０

万元。

６

、项目进展情况与资金筹措

本项目处于施工阶段，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正式开工，预计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全面竣工交付。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

元，其余资金公司将采用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预售收入等途径解决。

７

、项目经济评价

本项目计划实现销售额

４４１

，

３３９．６１

万元， 计划实现税后利润

５３

，

８１２．６０

万元， 税后利润率为

１４．５６％

， 销售净利率

１２．１９％

，项目各项经济指标良好，项目可行。

项目经济效益指标一览表

内容 单位 指标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２８２

，

４６２．２７

总销售收入 万元

４４１

，

３３９．６１

总投资 万元

３６９

，

５８９．４８

税前利润 万元

７１

，

７５０．１３

净利润 万元

５３

，

８１２．６０

项目投资净利润率

％ １４．５６

项目销售净利率

％ １２．１９

（二）太原

ＣＧ－０９３２

地块西区项目

１

、项目情况要点

项目名称：太原

ＣＧ－０９３２

地块西区项目

项目总投资：

３９６

，

５１２．７６

万元

项目建设年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项目经营主体：太原首开龙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首开股份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８５％

）

规划占地面积：

２５７

，

８５２．００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７３９

，

０２３．０２

平方米

预计销售额：

４８０

，

０４４．６３

万元

２

、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太原龙城南街。四至范围为：东至规划体育路、西至太茅路、南至规划路、北至龙城南街。

本项目占地面积

２５７

，

８５２．００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７３９

，

０２３．０２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５６８

，

２８９．３５

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

面积

５５１

，

６８０．０７

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

１６

，

６０８．６５

平方米，容积率

２．２０

。

３

、项目的市场前景

本项目位于位居太原市政府“南移西进”战略重点打造的“城南高档居住区”核心区域，位于山西省太原市龙城新

区，北距市中心约

１０

公里，东距武宿机场约

８

公里，北部紧邻规划中大型的城市体育公园，西侧为汾河景观带，紧邻

２＃

与

４＃

地铁线，西临山西大医院。

本项目的定位为普通住宅。项目周边住宅项目，销售均价为

８

，

０００

元

／

平方米左右。

４

、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５

日，本公司以挂牌的方式取得该项目国土使用权。该项目已签署了《太原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合同编号

１４０１０５２００９１１６

），并已取得环评批复（并环审批（

２０１０

）

２０５

号）、立项批文（晋发改投资发（

２０１０

）

１２３９

号和并发

改投字（

２０１０

）

５５６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政字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３５７

号、第

００３５６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规许字

（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４３

号），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其他资格文件按照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正在陆续办理。

５

、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３９６

，

５１２．７６

万元，其中土地成本为

８０

，

２５２．６５

万元，项目前期开发费用

１９

，

４１０．４４

万元，配套费

用

２８

，

０６５．１５

万元，施工费用

２０１

，

５３８．５４

万元，期间费用

２９

，

４３０．２４

万元，税金及其他费用

３７

，

８１５．７４

万元。

６

、项目进展情况与资金筹措

本项目处于前期规划阶段，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正式开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全面竣工交付。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余资金公司将采用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预售收入等途径解决。

７

、项目经济评价

本项目预计实现销售额

４８０

，

０４４．６３

万元， 计划实现税后利润

６２

，

７３６．１６

万元， 税后利润率为

１５．８２％

， 销售净利率

１３．０７％

，项目各项经济指标良好，项目可行。

项目经济效益指标一览表

内容 单位 指标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７３９

，

０２３．０２

总销售收入 万元

４８０

，

０４４．６３

总投资 万元

３９６

，

５１２．７６

税前利润 万元

８３

，

５３１．８７

净利润 万元

６２

，

７３６．１６

项目投资净利润率

％ １５．８２

项目销售净利率

％ １３．０７

（三）苏州

２０１１－Ｂ４０

地块项目

１

、项目情况要点

项目名称：苏州

２０１１－Ｂ４０

地块项目

项目总投资：

２４５

，

８４５．２１

万元

项目建设年限：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项目经营主体：苏州首开融泰置业有限公司（首开股份控股子公司， 持股比例

７５％

）

规划占地面积：

１２０

，

６５３．９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２５９

，

８２９．９１

平方米

预计销售额：

２８３

，

７３４．３０

万元

２

、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郭巷街道通达路东侧、通湖路北侧，尹山湖西岸。四至范围为：东至环湖路和尹

山湖、西至通达路、南至通湖路、北至九龙仓“碧堤半岛”。

本项目占地面积

１２０

，

６５３．９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２５９

，

８２９．９１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１８４

，

２８２．４

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

面积

２０５

，

９２３．９２

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

１

，

５４３．７２

平方米，容积率：

１．４９

。

３

、项目的市场前景

本项目位于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地块东、南边界均为景色优美的公园绿地，尤其是地块东面的视线可以直达

尹山湖。周边主要资源包含尹山湖、城市运动公园和环湖景观带。

本项目的定位为中档商品住宅。项目周边住宅项目销售均价为

１１

，

０００－１３

，

０００

元

／

平方米左右。

４

、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本公司以挂牌的方式取得该项目国土使用权。该项目已签署了《苏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３２０５０１２０１１ＣＲ０２６１

），并已取得环评批复（吴环综【

２０１３

】

２０

号）、立项批文（吴发改中心核【

２０１３

】

５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 （吴国用 （

２０１３

） 第

０６３０４２５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３２０５０６２０１３００１０２

号）、 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３２０５０６２０１３００１９７

号、建字第

３２０５０６２０１３００２３４

号）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３２０５０６２０１３０６２８０４０１

），其他资格文件按照有

关部门的相关规定正在陆续办理。

５

、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２４５

，

８４５．２１

万元，其中土地成本为

９３

，

４２５．１４

万元，项目前期开发费用

４

，

１７１．４４

万元，配套费用

２０

，

４４５．７２

万元，施工费用

８３

，

２９２．１５

万元，期间费用

１８

，

６６６．７９

万元，税金及其他费用

２５

，

８４３．９６

万元。

６

、项目进展情况与资金筹措

本项目处于施工阶段，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正式开工，预计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全面竣工交付。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９０

，

０００

万元，

其余资金公司将采用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预售收入等途径解决。

７

、项目经济评价

本项目计划实现销售额

２８３

，

７３４．３０

万元， 计划实现税后利润

２８

，

４１６．８２

万元， 税后利润率为

１１．５６％

， 销售净利率

１０．０２％

，项目各项经济指标良好，项目可行。

项目经济效益指标一览表

内容 单位 指标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２５９

，

８２９．９１

总销售收入 万元

２８３

，

７３４．３０

总投资 万元

２４５

，

８４５．２１

税前利润 万元

３７

，

８８９．０９

净利润 万元

２８

，

４１６．８２

项目投资净利润率

％ １１．５６

项目销售净利率

％ １０．０２

（四）北京通州区于家务乡乡中心

Ａ／Ｃ

地块项目

１

、项目情况要点

项目名称：北京通州区于家务乡乡中心

Ａ／Ｃ

地块项目（配建公共租赁住房）

项目总投资：

３９３

，

３８７．８６

万元

项目建设年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项目经营主体：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规划占地面积：

３０４

，

８２６．５６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４５３

，

５０７．００

平方米

预计销售额：

４６６

，

８７６．９３

万元

２

、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乡中心。四至范围为：东至张采路、西至高压走廊、南至西马坊村、北至于家务金

属表面处理厂。

本项目占地面积

３０４

，

８２６．５６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４５３

，

５０７．００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３５６

，

１２８．００

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

面积

２７４

，

６４９．００

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

６８

，

９８３．００

平方米，容积率

１．６０

。

３

、项目的市场前景

该项目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地处六环以外，紧邻京津高速公路。距离首都机场

４２

公里，北京火车站

３２

公里，

距六环路

７

公里，距离

ＣＢＤ

核心区车行约

３３

公里，距离东五环化工桥车行约

１８．７

公里，距离亦庄马驹桥车行约

１７．８

公

里，距离通州新城车行约

１８

公里，通过京津高速和六环快速连接本地块与亦庄、通州两大新城，交通便捷性使该区域具

备接收两大新城的居住需求的能力。

本项目的定位为中档商品住宅，项目预计售价为

１３

，

５００

元

／

平方米；当前项目周边缺乏可比住宅项目。

４

、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本公司以招标的方式取得该项目国土使用权。该项目已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京地出［合］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３８

号、第

０２３７

号），并已取得环评批复（京环审［

２０１２

］

１２６

号、

１２５

号）、立项批文（京发改［

２０１１

］

２４４６

号、

２４５０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京通国用（

２０１１

出）第

００１１７

号、第

００１２１

号、第

００１１９

号、第

００１１８

号、第

００１１６

号、第

００１２０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２０１２

规（通）地字

００１０

号、

０００９

号）、工程规划许可证（

２０１２

规（通）建字

００８１

号、

００８３

号、

０１１７

号、

０１１８

号、

０１２３

号、

０１２４

号、

０１２５

号、

０１２６

号、

０１２７

号、

０１３３

号、

０１３５

号、

０１３６

号、

０１３７

号、

０１７１

号、

０１７２

号、

０１７４

号及

２０１３

规（通）建字

００８１

号、

０００６

号）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２０１２

］施建字

１３５４

号、

１３５５

号、

１３５６

号、

１３５７

号、

１３５８

号），其他

资格文件按照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正在陆续办理。

５

、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３９３

，

３８７．８６

万元，其中土地成本为

１４６

，

２１１．０４

万元，项目前期开发费用

１０

，

９８９．８２

万元，配套费

用

２６

，

７０８．８４

万元，施工费用

１５０

，

８５１．５３

万元，期间费用

２７

，

２９１．８９

万元，税金及其他费用

３１

，

３３４．７４

万元。

６

、项目进展情况与资金筹措

本项目处于工程施工阶段，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正式开工，计划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全面竣工交付。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余资金公司将采用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预售收入等途径解决。

７

、项目经济评价

本项目计划实现销售额

４６６

，

８７６．９３

万元， 计划实现税后利润

５５

，

１１６．８０

万元， 税后利润率为

１４．０１％

， 销售净利率

１１．８１％

，项目各项经济指标良好，项目可行。

项目经济效益指标一览表

内容 单位 指标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４５３

，

５０７．００

总销售收入 万元

４６６

，

８７６．９３

总投资 万元

３９３

，

３８７．８６

税前利润 万元

７３

，

４８９．０７

净利润 万元

５５

，

１１６．８０

项目投资净利润率

％ １４．０１

项目销售净利率

％ １１．８１

第四节 管理层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权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预计增加不超过

６７

，

５００

万股（含本数）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增加股数将在取得证

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确定），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和注册资本发生变化。公司需要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所记载的

股本结构及注册资本等相关条款。除此之外，公司暂无其他修改或调整公司章程的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首开集团的控股权地位不会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范围将保持不变。公司的主营业务仍然为房地产开发及持有型物业经营。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业务和资产的整合，发行前后公司的业务结构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内部管理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不会对高管人员进行调整，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发生变动。

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完全分开，公司业务经营、机构运作、财务核算独立并独立

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

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和内部管理机构均独立运作，确保公司重大决策能够依照法定程序和规则要求形成。公司将

继续积极督促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力，切实履行对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诚信义务，不直

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和生产经营活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与控股股东首开集团及其关联人之间的管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变动情况

１

、对公司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均将相应增加，公司的资产结构将得到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率也将相应下

降，使得公司的财务结构进一步完善。

但另一方面，由于本次发行后总股本将有所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营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因

此不排除公司的每股收益将被摊薄的可能。

２

、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经营开发，此次募投项目的盈利情况较好，这些项目的如期实施和

完成，会在未来期间内为公司带来较为乐观的经营收益，有利于提高整个公司的盈利水平。

３

、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将大幅度增加；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期完成并产生效益之后，

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将相应增加。

五、本次发行后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等方面不会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的风险分析

１

、政策风险

房地产行业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近年来，为引导和促进房地产业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政府对房地产

行业出台了一系列的调控政策，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未来政府可能继续出台新的调控

政策。如果公司不能适应相关政策，则有可能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２

、市场竞争风险

房地产业正向规模化、品牌化、规范化运作转型，房地产行业竞争激烈，公司正面临更加严峻的市场竞争环境。由于

开发商主要通过“招拍挂”的方式获取新增项目，市场竞争日渐加剧；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公司未来获取土地的成本可能

上升，可能对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３

、业务与经营风险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产品与原材料价格波动、城市规划调整等外部因素导致房地产项目开发难度增大、项

目盈利空间缩小等业务经营风险，公司在经营中若不能及时应对和妥善解决上述问题，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

一定的影响。

４

、财务风险

公司近年来的业务扩张速度较快，用于项目开发的投入较多，若房地产市场出现波动以及融资环境发生变化，可能

影响公司的销售回笼和对外融资，有可能使公司面临一定的资金周转压力和偿债风险。

５

、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方案存在无法获得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同时，本次

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经过国土资源部和住建部等监管部门的核查，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６

、管理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规模及资金实力将进一步扩大，对公司经营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短期内

公司管理水平不能匹配业务发展的速度，将可能影响公司的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７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摊薄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扩大公司净资产规模，并增加公司股本，在盈利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将会摊薄公司的净资产收益

率和每股收益。由于房地产开发项目具有较长的周期性，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真正发挥出来需要有一个过程，短期内难

以将相关利润全部释放出来，从而导致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８

、募集资金使用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布于北京、太原、苏州等

３

个城市。尽管公司在确定这些投资项目之前相关项目的选址、产

品定位的选择已经进行了充分论证，上述论证是基于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多年房地产开发经验以及对项目所在地的

消费水平和对周边环境充分的论证等条件做出的。但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仍有可能使该项目实施后面临一定的市场

风险。

第五节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执行情况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公司已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并对《公

司章程》进行了修订，公司应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１

、公司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每年按不少于当年公司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

１０％

的比例向股东分配股利；

２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

３

、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４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二）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如下

１

、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

行中期利润分配。

２

、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当年公司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特殊情况是指：公司在年度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５０％

。

３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

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三）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公司董事会秘书会同公司财务总监拟定预案，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董事会就利

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讨论，形成专项决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

投票方式。

２

、公司因本条第二款规定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董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益

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

以披露。

（四）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或变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或公司自身经营

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

公司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独立董事审

议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审议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二、公司制定的“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具体内容如下：

“一、考虑的因素

公司致力于实现平稳、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综合考虑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经营规划、盈利能力等重要因素，建立对投

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并对利润分配做出制度性安排，以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制订的原则

本规划的制定应在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利润分配规定，公司实施积极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优先采用现金分红

的利润分配方式，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

三、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具体股东回报规划

（一）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其中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

分配方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二）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当年公司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特殊情况是指：公司在年度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５０％

。

（三）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

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四、决策机制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公司董事会秘书会同公司财务总监拟定预案，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董事会就

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讨论，形成专项决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因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董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

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三）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或公司自身

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公司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

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独立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审议利润分配政策

调整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三、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实现净利润、期末未分配利润及分红情况如下：

现金分红金额（含税）（元） 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元）

占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的

比例（

％

）

２０１０

年

２８７

，

４３７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３４４

，

５３９

，

６６６．８６ ２１．３８％

２０１１

年

２２４

，

２０１

，

２５０．００ １

，

８７６

，

６８４

，

０５１．５２ １１．９５％

２０１２

年

５６７

，

９７６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６１７

，

０５５

，

３２２．００ ３５．１２％

合计

１

，

０７９

，

６１５

，

２５０．００ ４

，

８３８

，

２７９

，

０４０．３８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占年均可分配利润的比例

６６．９４％

四、公司最近三年未分配利润的使用情况

为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最近三年滚存的未分配利润作为公司业务发展资金的一部分，用于公司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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